高青县统计局2025年度重点工作第三季度进展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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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常规统计
	对企业开展业务指导、对统计报表进行催报、审核、汇总，进行统计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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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按照核算方案制度,搜集基础指标，做好季度GDP数据的核算和分析工作。
	已完成部分基础指标收集，包括统计数据和部门数据。
	继续做好增加值核算工作。认真学习相关产业核算方案，理解方案的实质精神，做好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核算工作。
	县统计局综合业务科
	0533-69830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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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加强业务指导，督促主管部门对各行业领域规模以下企业的摸排梳理，支持相关企业快速发展，对达到规模以上统计标准的企业及时组织申报纳统，确保全面准确反映我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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